课题编号：

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课题任务书

     课   题   名   称：                            

     课  题  负  责  人：                           

     所　 在　 单　 位：                            

     资   助   金   额：                    （元）  

     起   止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电 话  号  码                             

电 子  邮  箱                             

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重点实验室
二〇二五年制

填  写  说  明

一、任务书为课题验收的依据，考核目标应尽可能具体，便于检查。

二、课题任务书编号以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公布编号为准。
三、项目期限为1年。执行期满，课题负责人应及时做好结题工作，向实验室提交结题材料包括经费决算表。因故不能按期结题的应提前提出书面报告。
4、 每个课题主要参加人员一般不超过8人。
五、资助成果（含论文、报告、数据、代码、专著等）须标注“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重点实验室”（英文：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成果与数据由实验室与受资助单位共享。

六、经费预算说明：经费预算中的“经费”是指项目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直接费用，参照《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监督办法(2023年修订)》（粤规财〔2023〕3号）执行。包括：劳务费、设备费、材料费、燃料动力费、测试化验加工费、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专家咨询费、其他直接费用。
（一）劳务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及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的人力资源成本费，项目组成员所在单位有事业费拨款、工资性收入的部分，不得在财政资助的项目经费中重复列支。本科目支出预算不超过总预算30%。
（二）设备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所必需的专用仪器、设备、样品、样机购置费及设备试制费，不得用于购置通用与办公用品。项目研发过程应尽量使用广州地区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的仪器设备，避免重复购置。确需购置的，需经专家评审论证其必要性。
（三）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易耗品、元器件、试剂、实验动物、部件、外购件、包装物的采购、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四）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五）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由于承担单位自身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必须支付给外单位（包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设计、化验及加工等费用。

（六）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会议纲、差旅费和国际合作交流费。在编制预算时，本科目支出预算不超过总预算10%的，不需要编制测算说明。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应当按照实事求是、精简高效、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统筹安排使用。
（七）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专业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八）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及其管理相关的工作人员。专家咨询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九）其他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外的其它直接支出。
（十）间接费用：该课题不得预算间接费用。

七、经费使用说明：该课题经费不做外拨，经费使用需符合中山大学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
8、 本任务书一式肆份，实验室、开放课题负责人各执贰份。

课题承担者的承诺：
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重点实验室有关开放研究基金管理规定，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按要求标注署名研究成果。
                                            课题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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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合同签署

	开放基金管理单位： 广东省智能交通系统（ITS）重点实验室 （盖章）

单位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公常路66号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工学园2-405
实验室主任：                     （签字）

联系人（经办人：）                （签字）
E-mail:qitt@mail.sysu.edu.cn
联系电话：0755-23260515;18620982616                                

                                                     年       月      日

	课题承担单位：      （盖章）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委托代理人：                     （签字）

课题负责人：                     （签字）

E-mail: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